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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驾驶实车智能培训系统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2022年6月，“机动车驾驶实车智能培训系统”的研制生产单位向中关村军民融合信息装备产业促进会提出修订T/ZGCJM 001-2019《机动车驾驶实车智能培训系统》团体标准的申请。根据中关村军民融合信息装备产业促进会《中关村军民融合信息装备产业促进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的规定，对该标准进行了立项审查和专家评审，并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进行了立项公示。经立项公示期满，未收到任何异议。修订《机动车驾驶实车智能培训系统》团体标准得以正式立项。
（二）编制单位及任务分工
《机动车驾驶实车智能培训系统》团体标准由易显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联合行业内相关单位进行编制。标准编制工作组主要由该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和标准化人员等组成。编制组人员分工如下：
技术人员——负责技术资料的整理和提供、标准的讨论与修改、标准技术内容的验证等工作。
标准化人员——负责标准内容的梳理和撰写、标准编写格式的处理、标准的阶段管理等工作。
（三）主要工作过程
任务下达后，编制单位积极安排人员参与编制工作，并成立了编制组。编制组根据任务分工，分别收集和整理了相关的技术资料，起草了标准初稿。
2022年9月9日，编制组就组织召开了编制工作会议，讨论标准编制大纲和标准编写的原则，梳理了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会上对近期工作进行了分工，各自负责相关内容的撰写。
[bookmark: _Hlk19192764]2022年9月20日，编制组再次召开标准编制工作会，就各编制组成员提交的材料进行汇总、整理，并对标准的条款逐条进行讨论和修改，并形成正式的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经过编制组内部的反复讨论，对文稿又进行了修改完善。
2023年1月31日，编制组在北京召开编制工作会，对标准文稿进行了详细梳理和修改，对各项技术指标再次进行核对，形成了正式的标准征求意见稿。在此基础上，编制组起草了标准编制说明，提交北京市军民融合协同创新协会正式征求意见。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说明
（一）标准编制原则
1.先进性
本标准是对T/ZGCJM 001-2019《机动车驾驶实车智能培训系统》修订，主要是总结T/ZGCJM 001-2019发布三年来在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系统总结我国机动车驾驶实车智能培训系统多年来的研制和应用经验。这些成果，代表了我国目前实车智能驾驶技术要求的先进水平。
2．协调性
本标准与GA 1026-2017《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内容和方法》、JT/T 915-2014《机动车驾驶员安全驾驶技能培训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交运发[2016]128号《机动车驾驶培训教学与考试大纲》和2018年第64号公告《机动车驾驶培训网络远程理论教学技术规范》等标准和部门规章的要求协调一致。
（二）主要内容说明
驾培驾考作为典型的传统行业，在智能化技术研究与应用方面相对较晚，相对于制造业以及金融、物流等服务行业而言，其智能化技术应用一直处于相对空白状态。近年来，驾考领域出现了一些借助电子化技术的驾考设备与系统，能够借助卫星定位系统和计算机逻辑程序代替人工考官进行考试评判，部分实现了驾驶资格考试的电子化。与此同时，互联网技术近年来日益渗入驾培行业，一批借助互联网技术的驾校招生系统平台开始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驾培驾考行业信息化建设的进程。然而，上述技术的应用仅仅是着眼于驾培招生、驾校管理以及驾考流程的电子化，并未系统开展人工智能方面的深入研究，智能化技术的应用仍严重滞后，已远远无法满足驾培驾考行业转型升级，应对智能化技术挑战的需求。
针对上述问题，以易显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为代表的一些企业开始着手展开驾培驾考智能化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将人工智能、机器人、虚拟现实、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应用到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驾培领域，设计开发了基于人工智能与互联网技术的智能驾驶培训系统（机器人教练）与云服务平台，使用人机交互功能提供训练指导，建立驾驶行为数据库，用科技打造智能驾培服务，为解决国内外驾培行业困局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思路。
该标准以实车智能驾驶培训系统为标准化对象，规定了机动车驾驶实车智能培训系统的术语和定义、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运输和贮存等内容，适用于实车智能培训系统的设计、研制与交付。本次主要修订的内容如下：
（1）增加了“全双工”一个术语
为了让标准使用者更容易交流和使用，标准主要对“实车智能培训系统”、“全双工”、“智能教学功能”和“人机交互师”四个术语给出了定义。其中，“全双工”是本次修订增加的术语。
（2）增加了系统组成的子系统
[bookmark: _Toc1720138208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02799988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88113927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93800594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8841456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053493370_WPSOffice_Level2]根据系统的硬件和软件配置情况，以及需要实现的主要功能，将机动车驾驶智能培训系统分为11个子系统，每个子系统分别完成相应的功能。与2019年版本相比，增加了智能预约子系统、模拟考试子系统、安全防护子系统、语音交互子系统、全景三维电子地图显示子系统、智能中央监控子系统等6个子系统，删去了教学安全保障子系统，相应功能并入了安全防护子系统。
（3）增加了硬件表面质量要求
除原有的外观质量要求外，本次修订增加了硬件表面的质量要求、系统体积的要求、屏幕尺寸的要求等。
（4）增加了功能要求
[bookmark: _Toc508160790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593039703_WPSOffice_Level2]本次修订在总结现有实车智能培训系统的情况，其主功能体系应至少包括智能预约功能、智能教学功能、模拟考试功能、安全防护功能、语音交互功能、学员求助功能、教学过程记录功能、安全驾驶行为习惯导入功能、全景三维电子地图显示功能、智能中央监控功能、智能管理功能、网络和数据安全功能、数据分析与智能决策支持功能、设备自检与故障诊断/预警功能等14个功能，其中智能预约功能、模拟考核功能、语音交互功能、全景三维电子地图显示功能、智能中央监控功能、智能管理功能、网络和数据安全功能、数据分析与智能决策支持功能等8个功能是本次修订时增加的。
（5）补充完善了性能要求
教学行车安全性能是影响产品使用的关键要素。实车智能培训系统需要与实车匹配使用。标准对该系统与实车匹配后的教学行车安全性能、算法运行时间、设备稳定性等性能要求做出了规定。其中，对教学行车安全性能的内容进行了补充完善，同时增加了算法运行时间的要求。
（6）增加了环境适应性等
标准还对环境适用性、抗汽车电点火干扰作出了规定。这些要求，对影响该系统的正常功能和性能具有重要的影响。
（7）关于检验方法
根据标准编写规定，提出的要求均需要有相应的检验方法与之对应。标准对的检验条件、功能要求的检验、性能要求的检验等都进行了规定，明确了相应的检验方法。对于新增的要求，同时增加相应的检验方法。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智能驾驶培训系统（机器人教练）的第一代产品自2016年1月26日， CCTV13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节目播报后，相继获得驾驶培训行业的好评，已经在全国北京、上海、广州、石家庄、江苏、河南、湖南、湖北、新疆、哈尔滨、陕西、山西等各地投入使用，获得驾校和学员的一致好评，直至现在，累计培训出学员十万余名，并且养成了长久的安全驾驶习惯。现在已经开始投入应用的驾校有30余家。同时，在2016年-2021年召开的《机动车驾驶人培训与道路交通安全国际论坛》上，也引起了国内外驾培行业引领者的广泛关注。韩国、新加坡等多国还进行了相互交流和来公司座谈学习。
目前，机动车驾驶实车智能培训系统已在河北利安、百纳利安、东方时尚、上海捷通、无锡江阴环宇、湖南株洲时代、张家界锦程、哈尔滨腾达、郑州天意等驾驶员培训学校得到应用，使用效果很好。本标准针对这些系统的应用情况进行了相应的验证，能够很好的得以执行。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实车智能驾驶培训系统是中国企业在国际上首创，尚无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可供参考。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等情况
制定团体标准《机动车驾驶实车智能培训系统》，结合该系统在全国推广使用的情况，从标准化的角度推动实车智能培训系统在场内训练项目完全替代人工教学，社会道路训练项目辅助人工教练员开展教学。节约人力成本、提高教学效果，走集约化、科技化、智能化驾驶培训行业发展之路，其社会效益非常可观。
六、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为典型的军民通用信息装备。本标准的制定，其主要内容符合国内现行法规和标准的要求。本标准与相关标准和交通部规章的要求协调一致。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无重大分歧意见。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是实车智能培训系统的设计、研制与交付的重要指导文件，建议尽快发布实施。
九、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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